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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5日 

5月25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>办法(修订草案)》。

第三组由肖红林委员召集,田平莲、段桂生、王刚、李际平、李夕兵、

肖红林委员先后发言。

田平莲委员说,修订条例很有必要。残疾人工作十分重要,他

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。我省现有残疾人408万,占总人口6.44%,

在全国排名第七,重视、关心、关爱残疾人、残疾事业怎么都不过

分。建议:1、第二条第二款“在每年本级留存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

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残疾人事业”,“安排一定比

例”不得低于15%,便于操作落实。2、第九条医疗保障支付的医疗

康复项目范围,现在基本核定为29项,市州只落实了部分,应当将

符合规定的医疗康复项目,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。3、第

十三条“省残疾人联合会认定残疾儿童、少年较多的县市区应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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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特殊教育学校”,应由有关部门统计认定。4、第十三条第三款改

为“设区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在特殊教育学校开设职业教育

课程,在普通职业学校开设残疾人职业教育专业”。

段桂生委员说,一是残疾人群体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弱势群体,

非常需要国家机构、社会组织、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公民、社会大众

的关爱、帮助和支持。根据国家上位法的修订,及时修正实施办法

非常必要。二是修正案跟过去的修改草案相比,体现了限制公权、

保护私权、规范社会行为的法治精神。建议:1、关于无障碍设施的

标准化建设问题。例如第三十五条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城市道路、公

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……应当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”,如果

不按要求、不达标怎么办? 条款中没有相关内容。不按规定落实

要追责,后面的法律条款中也没有涵盖相关内容。2、第四十一条

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依法履行监

督职责,”应删除“有关部门”,就是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残疾人联

合会”。3、第四十三条“……残疾人事业经费等经费的具体支出

……”“经费等经费”文字重复,改为“经费等资金”。

王刚委员说,修改很有必要,需要与时俱进。未成年人、妇女、

残疾人,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,从国家立法层面体现国家社会关

怀,说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。第八章本应是“法律责任”,我省创

新,变成了“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”,不符合立法规范。国家上位法

也没有这样写,要么分开单列,要么把监督管理内容放到“总则”中

写,“总则”中关于监督管理内容已有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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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际平委员说,第三十五条第二款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城市道

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应当符合无障碍环

境建设标准”,对于已建的而没有按照无障碍环境标准建设的道

路、建筑、设施,要求相关部门或单位按照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进

行整改,建议增加相关内容。

李夕兵委员说,无障碍环境现在有没有? 甚至连学校都没有。

残疾人的保障是社会文明的标志,怎么保障也不为过。残疾人的

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,为什么? 建议第二条“在每年本级留存的福

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残疾人事

业”,“一定比例”就等于是没比例,一定要规定一个下限。

肖红林委员说,这几年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,得益于党委、人

大、政府对这方面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这次修订想有超前的意识,

甘肃那么穷的地方可以做到残疾儿童康复全覆盖,湖南也应该可

以做到。康复条例有三个重点,重度残疾、贫困残疾和残疾儿童。

我们从事了四年的儿童脑瘫康复工作,只要介入的早,6岁以后可

以康复回归社会。无障碍建设意识不强的问题,不是在残联,而是

在建设部门。一些新建的高铁站无障碍设施和通道都没有,太不

应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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